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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亮星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年度报告摘要 

亮星股份 
NEEQ: 872638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朱敏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敏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彩玲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北京兴荣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陈彩玲 

电话 010-62319345 

传真 010-62319345 

电子邮箱 Bj_shine@sina.com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门外甘水桥甲 1 号 2 幢 2 层 8207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3,260,494.03 22,922,796.03 -42.1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163,087.38 12,376,621.69 6.3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63 2.48 6.0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0.73% 46.01% - 

资产负债率%（合并） 0.73% 46.01%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6,386,266.54 6,399,158.28 -0.2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6,465.69 -188,802.38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185,196.88 -442,057.03 -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5,662.30 911,774.50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6.16% -1.51%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挂

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计算） 

1.45% -3.54%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04 -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287,500 25.75% 0 1,287,500 25.7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237,500 24.75% 0 1,237,500 24.75% 

      董事、监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3,712,500 74.25% 0 3,712,500 74.2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712,500 74.25% 0 3,712,500 74.25% 

      董事、监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5,000,000 - 0 5,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

变动 

期末持股

数 

期末

持 

股比

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

无限售股

份数量 

期末持有

的质押股

份数量 

期末持有

的司法冻

结股份数

量 

1 高琎 4,950,000 0 4,950,000 99% 3,712,500 1,237,500 0 0 

2 唐新颖 50,000 0 50,000 1% 0 50,000 0 0 

合计 5,000,000 0 5,000,000 100% 3,712,500 1,287,500 0 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普通股前十名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